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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5  

   民政 

請審議修正「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五條條文」草案。 

照案通過。

102 年 5 月 15 日 

第 30 次會議 

照案通過。

102.5.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077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修正「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5 條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修正理由： 

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11 條條文，業經高雄市議會於 101 年 10 月 5

日以高市會法字第 1014000020 號令修正發布在案，將同條第 1 項第

2款修正為「市政府提案，應經市政會議之通過，並於定期會開會十

五日前或臨時會開會七日前以府函提出。」是本自治條例第 5 條應配

合修正。 

惟考量自治條例修法程序繁複，且本條文僅為內部程序規定，為避免

日後經常修法造成困擾，爰將本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市法

規草案屬自治條例者，經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應於議會開議十日前

以本府名義函送議會審議，並副知法制局。」修正為「市法規草案屬

自治條例者，經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應依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規定

之提案程序辦理，並副知法制局。」 

二、檢附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5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

表、修正後條文、原條文。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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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第五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一、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11 條條文，業經高雄市議會於 101 年 10 月 5 日以

高市會法字第 1014000020 號令修正發布在案，將同條第 1 項第 2 款修正

為「市政府提案，應經市政會議之通過，並於定期會開會十五日前或臨時

會開會七日前以府函提出。」是本自治條例第 5條應配合修正。 

二、惟考量自治條例修法程序繁複，且本條文僅為內部程序規定，為避免日後

經常修法造成困擾，爰將本自治條例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市法規草案屬

自治條例者，經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應於議會開議十日前以本府名義函

送議會審議，並副知法制局。」修正為「市法規草案屬自治條例者，經市

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應依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規定之提案程序辦理，並副

知法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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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 市法規草案屬

自治條例者，經市

政會議審議通過

後，應依高雄市議

會議事規則規定

之 提 案 程 序 辦

理，並副知法制

局。 

前項府函及市法

規草案，應於函送前先

簽會法制局。 

 

第五條 市法規草案屬

自治條例者，經市

政會議審議通過

後，應於議會開議

十日前以本府名義

函送議會審議，並

副知法制局。 

前項府函及市法

規草案，應於函送前先

簽會法制局。 

 

1.市法規提送市議會程

序。 

2.配合高雄市議會議事

規則第 11 條規定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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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 

第 五 條  市法規草案屬自治條例者，經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應依高

雄市議會議事規則規定之提案程序辦理，並副知法制局。 

前項府函及市法規草案，應於函送前先簽會法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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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 26-101 

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8 日高市府法秘字第 10130162900 號令制定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規範本市市法規之制（訂）定、施行、適用、修正及廢止，

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 二 條  市法規之制（訂）定、施行、適用、修正及廢止，除地方制

度法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例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市法規，指地方制度法所稱之自治條例、自

治規則及委辦規則。 

第 二 章 市法規之制（訂）定 

第 四 條  本府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制（訂）定市法規時，

應擬具法規草案函送本府法制局（以下簡稱法制局）提請本府法

規會（以下簡稱法規會）審查通過後，提請市政會議審議。 

市法規草案屬自治條例者，應於制定或修正時，辦理性別

影響評估。 

市法規屬組織法規者，由本府人事處逕提市政會議審議。 

第 五 條  市法規草案屬自治條例者，經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應於議

會開議十日前以本府名義函送議會審議，並副知法制局。 

前項府函及市法規草案，應於函送前先簽會法制局。 

第 六 條  市法規草案涉及政策需求、機關間事權分配或其他重大事項

者，於提送法規會審查前，應由提案機關簽請本府副秘書長召開

會議協商確定。 

第 七 條  各機關制（訂）定依法律授權之市法規時，除情況急迫，顯

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本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並載明

下列事項： 

一、制（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數機關會同制（訂）

定者，各該機關名稱。 

二、制（訂）定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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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 

四、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見之意旨。 

各機關除為前項之公告外，並得以適當之方法，將公告內容

廣泛周知。 

第 八 條  各機關制（訂）定市法規，得邀請專家學者提供諮詢意見或

依職權舉行聽證。 

前項之聽證，應於本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並載明下列事項： 

一、制（訂）定機關。 

二、制（訂）定之依據。 

三、草案之全文或其主要內容。 

四、聽證之日期及場所。 

五、聽證之主要程序。 

第 九 條  市法規之公（發）布，應以府令刊登本府公報。 

第 十 條  自治規則發布後，經議會議決應以自治條例定之者，應依制

定及廢止之程序併案處理，並同時公（發）布。 

自治條例公布後，經檢討以自治規則定之為宜者，應依訂定

及廢止之程序併案處理，並同時公（發）布。 

第 十一 條  市法規條文應分條橫式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

款、目。項不冠數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數字，

目冠以(一)、(二)、(三)等數字，並應加具標點符號。 

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冠以 1.、2.、3.等數字，並稱為第

某目之 1.、2.、3.等。 

第 十二 條  市法規內容繁複或條文較多者，得劃分為編、章、節、款、

目。 

第 十三 條  市法規之附件或附表，應由左至右橫式書寫。 

第 三 章  市法規之施行與適用 

第 十四 條  市法規自公（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力。但特定

施行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力。 

第 十五 條  市法規對其他市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規定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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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適用之，其他市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第 十六 條  市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

法規經修正後，應適用或準用修正後之法規。 

第 十七 條  各機關受理人民申請許可案件適用市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

適用行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理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

變更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利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

或禁止所申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第 十八 條  市法規因非常事故，一時不能適用者，得暫停適用其一部或

全部，其暫停適用原因消失後，應恢復適用。 

市法規之暫停或恢復適用，準用廢止或制（訂）定程序之規

定。 

第 十九 條  市法規定有施行期限，主管機關認有延長適用必要者，應於

期限屆滿前依制（訂）定程序處理。 

第 四 章  市法規之修正與廢止 

第 二十 條  市法規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修正之： 

一、基於政策、便民、革新或事實之需求，有增減內容之必

要。 

二、因相關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有配合修正之

必要。 

三、規定事項之主管機關、執行機關或相關機關已裁併、變

更或與現行體制不符。 

四、規定之事項已不適用或同一事項規定於二種以上法規，

無分別存在之必要。 

五、得以通則性規定而無分別規定之必要。 

六、有地方制度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法規牴觸情

形。 

七、其他有修正必要之情形。 

第二十一條  市法規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廢止之： 

一、已不符政策、便民、革新或事實之需求，且無適用之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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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裁併，無保留之必要。 

三、規定事項已執行完畢，或因情事變更無繼續執行之必要。 

四、因相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行之

必要。 

五、規定事項得以一般行政規則替代或已有新法規公（發）

布施行。 

六、有地方制度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法規牴觸情

形。 

七、其他有廢止必要之情形。 

第二十二條  市法規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依制（訂）定、修正或廢止程

序合併之： 

一、就同一事項有數種法規。 

二、就性質相同或類似之事項制（訂）定之數種法規，得以

歸併。 

三、得以通則性之法規替代，無分別制（訂）定數種法規之

必要。 

四、其他有合併必要之情形。 

第二十三條  修正市法規須增加少數條文時，得將增加之條文，列在適當

條文之後，冠以前條之一、之二等條次。 

修正市法規僅刪除少數條文時，得保留所刪除條文之條次，

並於其下註明（刪除）字樣。 

修正市法規，增、刪、修正條文逾現行條文二分之一時，應

重新調整條次，並為全案修正。 

廢止或增加編、章、節、款、目時，準用第二項、第三項之

規定。 

第二十四條  市法規之修正或廢止程序，除本章另有規定外，準用第二章

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市法規之廢止，得僅公（發）布其名稱及施行日期，並自公

（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市法規定有施行期限者，期滿當然失效。但應由主管機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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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 

第 五 章  附 則 

第二十六條  市法規之法制作業準則，由本府另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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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第五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15 日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 

第 30 次會議三讀照案通過 

第五條  市法規草案屬自治條例者，經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應

依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規定之提案程序辦理，並副知法制局。 

前項府函及市法規草案，應於函送前先簽會法制局。 

 



（第 5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法規提案）  

 1478

   財經 

請審議修正「高雄市債務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第三條條

文」草案。 

照案通過。 

102 年 5 月 15 日 

第 30 次會議 

照案通過。

102.5.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078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高雄市債務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府每年編列之債務還本數額，以按上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累積

未償公共債務餘額至少百分之五編列，然公共債務法對於直轄市政

府每年應編列之還本款項於第十條第五項已明定九十二年度起應以

當年度稅課收入至少百分之五編列，爰依公共債務法之規定，修正

本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二項條文。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3 月 12 日第 11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高雄市債務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第三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條文對照表、草案條文及原條文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公布後，報請財政部轉行政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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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債務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第三條修正草案 

總說明 

    本府每年編列之債務還本數額，現行自治條例第三條規定係

按上年度總預算及特別預算累積未償公共債務餘額至少百分之五

編列，然對於直轄市政府每年應編列之還本款項，公共債務法已

於第十條第五項明定九十二年度起應以當年度稅課收入至少百分

之五編列，爰依公共債務法之規定，修正本自治條例第三條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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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債務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

如下： 

一、本府總預算及特

別預算每年所

編列之債務還

本、付息及相關

手續費等款項。 

二、前年度總決算歲

計賸餘；其撥入

額度最高為百

分之二十。  

三、市有財產出售收

入；其撥入額度

最高為百分之

二十。  

四、出售本市持有股

票收入。  

五、收回逾法定期限

不再兌付債券

之本息。  

六、本基金之孳息及

運用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

債務還本，本府總預

算編入數不得低於

公共債務法規定之

數額。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

如下：  

一、本府總預算及特

別預算每年所編

列之債務還本、

付息及相關手續

費等款項。  

二、前年度總決算歲

計賸餘；其撥入

額度最高為百分

之二十。  

三、市有財產出售收

入；其撥入額度

最高為百分之二

十。  

四、出售本市持有股

票收入。  

五、收回逾法定期限

不再兌付債券之

本息。  

六、本基金之孳息及

運用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

債務還本，每年至少

按上年度本府總預

算及特別預算累積

未償公共債務餘額

百分之五編列。 

一、第一項未修

正。 

二、有關債務還本

之數額，公共

債 務 法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規

定：「第二項

第 一 款 之 還

本款項，九十

一 年 度 應 以

當 年 度 稅 課

收 入 至 少 百

分 之 四 編

列，九十二年

度 起 應 以 至

少 百 分 之 五

編列。…」。

爰 依 據 公 共

債 務 法 之 規

定 修 正 第 二

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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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債務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第三條修正草案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本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每年所編列之債務還本、付息及相關

手續費等款項。  

二、前年度總決算歲計賸餘；其撥入額度最高為百分之二十。  

三、市有財產出售收入；其撥入額度最高為百分之二十。  

四、出售本市持有股票收入。  

五、收回逾法定期限不再兌付債券之本息。  

六、本基金之孳息及運用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債務還本，本府總預算編入數不得低於公共

債務法規定之數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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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債務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14 日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131568500 號令制定  

第一條    為加強本市債務管理、提高財務運用效能，依公共債務法第十

條規定設置高雄市債務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並為規範本基金之

收支管理及運用，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基金為特種基金，以本府財政局為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本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每年所編列之債務還本、付息及相關手

續費等款項。  

二、前年度總決算歲計賸餘；其撥入額度最高為百分之二十。  

三、市有財產出售收入；其撥入額度最高為百分之二十。  

四、出售本市持有股票收入。  

五、收回逾法定期限不再兌付債券之本息。  

六、本基金之孳息及運用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債務還本，每年至少按上年度本府總預算及特別

預算累積未償公共債務餘額百分之五編列。  

第四條    本基金為應債務還本或轉換需要，得在不增加本府公共債務未

償餘額前提下，以下列方式籌措資金供償還舊債或作舊債轉換為新

債之用： 

一、發行公債或向金融機構舉借。  

二、向本府各機關或特種基金專戶調借資金。  

前項第一款公債發行辦法，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五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償還本府公共債務未償餘額本金及利息。  

二、償付前條籌措資金之本金、利息及相關手續費。  

三、管理及總務支出。  

四、其他有關支出。  

第六條    本基金應於市庫代理銀行設立專戶存管，並納入市庫集中支付。 

第七條    本基金有關年度預算之編製及執行、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

處理，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八條    本基金年度決算如有賸餘，應留存基金。  

第九條    本基金結束時應辦理結算，其餘存權益應解繳市庫。 

第十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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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債務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第三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102年 5月 15日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 

第 30次會議三讀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本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每年所編列之債務還本、付

息及相關手續費等款項。  

二、前年度總決算歲計賸餘；其撥入額度最高為百分之

二十。  

三、市有財產出售收入；其撥入額度最高為百分之二十。  

四、出售本市持有股票收入。  

五、收回逾法定期限不再兌付債券之本息。  

六、本基金之孳息及運用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債務還本，本府總預算編入數不得低

於公共債務法規定之數額。



（第 5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法規提案）  

 1484

   教育 

請審議修正「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

條例部分條文」草案。 

照案通過。

102 年 5 月 27 日 

第 38 次會議 

照案通過。附帶建議：請文化局製作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收支分列之年度報表。紅毛港文化園區營運規模須達新台

幣五千萬元以上；打狗英國領事館園區三千萬元以上；駁二

藝術特區九千萬元以上。

102.5.3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077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修正「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於 101

年 3 月 15 日公布施行，原僅以本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為規範範圍，惟

隨著本市文化創意產業之蓬勃發展，紅毛港文化園區、打狗英國領

事館及大駁二藝術特區已然成為本市三大文創據點，其中以大駁二

藝術特區為中心點，透過文化公車、紅毛港渡輪、捷運及自行車道

相互串連，更是成為南台灣藝文人口的吞吐樞紐。為統整三區財務

管理及有效規劃運用，爰將打狗英國領事館及大駁二藝術特區納入

本自治條例規範範圍，法規名稱修正為「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並擬具「高雄市紅毛港文化

園區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3 月 12 日第 11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草案表及草案全文各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府辦理公告施行，並報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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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本自治條例於一○一年三月十五日公布施行，原僅以本市紅毛港文

化園區為規範範圍，惟隨著本市文化創意產業之蓬勃發展，紅毛港文化

園區、打狗英國領事館及大駁二藝術特區已然成為本市三大文創據點，

其中以大駁二藝術特區為中心點，透過文化公車、紅毛港渡輪、捷運及

自行車道相互串連，更是成為南台灣藝文人口的吞吐樞紐。為統整三區

財務管理及有效規劃運用，爰將打狗英國領事館及大駁二藝術特區納入

本自治條例規範範圍，法規名稱修正為「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

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並擬具「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

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除原有紅毛港文化園區外，納入打狗英國領事館及大駁二藝術特

區。（修正草案第一條） 

二、 本基金納入打狗英國領事館及大駁二藝術特區等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有倉庫等出租之租金收入，為利明確，爰修正第一款及第四

款文字，並配合現況刪除第五款及第七款。（修正草案第三條） 

三、 基金用途樣態增加，爰修正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文字，

以符合現況。（修正草案第四條） 

四、 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以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範圍，性質單

純，為求組織精簡，尚無另行成立管理會之必要。（修正草案第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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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法規名稱：高雄市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發展基金收支管理

及運用自治條例 

法規名稱：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

區發展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

治條例 

本基金之適用範圍除紅毛

港文化園區外，另增加打狗

英國領事館及大駁二藝術

特區等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故基金名稱修正為高雄

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

基金。 

第一條 為因應高雄市紅毛

港文化園區、打狗英國領

事館、大駁二藝術特區及

其他由主管機關管理並經

本府核准之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發展之需要及健全其

財務管理，設置高雄市文

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金

(以下簡稱本基金)，並為

規範本基金之收支、管理

及運用，特制定本自治條

例。 

第一條 為因應高雄市紅毛港

文化園區發展之需要及健全

文化園區財務之管理，設置高

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

金(以下簡稱本基金)，並為規

範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

，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紅毛港文化園區、打狗英國

領事館及大駁二藝術特區

為本市三大文創據點。其中

以大駁二藝術特區為中心

點，透過文化公車、紅毛港

渡輪、高捷及自行車道相互

串連成為南台灣藝文人口

吞吐樞紐。是故為匯聚三園

區能量，並形成灣區之網狀

文創廊帶、整合財務管理及

有並效規劃運用，爰修正第

一條文字。 

第三條 本基金之資金來源

如下： 

一、循預算程序撥入本基

金之款項。 

二、各項票券及商品銷售

收入。 

三、場地設備管理收入。 

四、資產使用費、權利金

、回饋金及租金收入

。 

五、受贈收入。 

六、本基金孳息收入。 

七、其他有關之收入。 

第三條 本基金之資金來源如

下： 

一、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

入。 

二、各項票券及商品銷售收入

。 

三、場地設備管理收入。 

四、資產使用費、權利金及回

饋金收入。 

五、中央政府補助款項收入。

六、受贈收入。 

七、對外舉借之款項收入。

八、本基金孳息收入。 

九、其他有關之收入。 

一、修正第一款文字。 

二、因本基金納入打狗英國

領事館及大駁二藝術

特區，有倉庫等出租之

租金收入，為利明確，

第四款增加租金收入

之文字。 

三、中央政府補助款項收入

，仍屬第一款循預算程

序撥入，故刪除第五款

。 

四、第七款目前基金並無此

項收入，爰以刪除。 

五、餘作款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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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基金之資金用途

如下： 

一、展演策劃、執行及蒐

藏支出。 

二、推廣文化創意產業、

教育活動及研究發展

支出。 

三、營運管理及總務支出

。 

四、人事成本及績效獎金

支出。 

五、增置、擴充、改良資

產支出。 

六、其他符合本自治條例

目的之支出。 

第四條 本基金之資金用途如

下： 

一、展示策劃及蒐藏支出。

二、推廣教育活動及研究發展

支出。 

三、營運管理及總務支出。

四、人事成本支出。 

五、增置、擴充、改良資產支

出。 

六、其他符合本自治條例目的

之支出。 

因本基金納入打狗英國領

事館及大駁二藝術特區，基

金用途樣態增加，爰修正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文字

。 

 

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辦理本

基金業務，必要時得聘僱

工作人員；其組成架構、

人員薪資及績效獎金等有

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五條 本基金應設高雄市紅

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金運用

及管理會，其組織與運作由主

管機關另定之。 

一、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

用，以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為範圍，尚屬單純，

無另成立管理會之必

要，以達組織精簡。 

二、為使基金有效運作，須

雇用相關人員，其組成

架構、人員薪資及績效

獎金等事項，宜由主管

機關另訂定規定作為

管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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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

治條例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15 日高市府文創字第 10130344300 號令制定 

中華民國 102 年Ｏ月Ｏ日高市府文○字第ＯＯＯＯＯＯＯ號令修正 

第一條  為因應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打狗英國領事館、

大駁二藝術特區及其他由主管機關管理並經本府核

准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之需要及健全其財務管

理，設置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金(以下簡

稱本基金)，並為規範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

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基金為特種基金，以本府文化局為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金之資金來源如下： 

一、循預算程序撥入本基金之款項。 

二、各項票券及商品銷售收入。 

三、場地設備管理收入。 

四、資產使用費、權利金、回饋金及租金收入。 

五、受贈收入。 

六、本基金孳息收入。 

七、其他有關之收入。 

第四條 本基金之資金用途如下： 

一、展演策劃、執行及蒐藏支出。 

二、推廣文化創意產業、教育活動及研究發展支出。 

三、營運管理及總務支出。 

四、人事成本及績效獎金支出。 

五、增置、擴充、改良資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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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其他符合本自治條例目的之支出。 

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辦理本基金業務，必要時得聘僱工作人

員；其組成架構、人員薪資及績效獎金等有關規定，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六條 本基金應於市庫代理銀行設立專戶存支，並納入市

庫集中支付。 

第七條 本基金有關預算之編製與執行、決算之編造及會計

事務之處理，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及相關法

令規定辦理。 

第八條 本基金年度決算如有賸餘，得在基金額度內循預算

程序撥充基金或以未分配賸餘處理。 

第九條 本基金結束時應辦理決算，其餘存權益應解繳市庫。 

第十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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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 

部分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27 日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 

第 38 次會議三讀照案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打狗英國領事館、大駁二藝術特

區及其他由主管機關管理並經本府核准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之需

要及健全其財務管理，設置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金(以下簡

稱本基金)，並為規範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三條  本基金之資金來源如下： 

一、循預算程序撥入本基金之款項。 

二、各項票券及商品銷售收入。 

三、場地設備管理收入。 

四、資產使用費、權利金、回饋金及租金收入。 

五、受贈收入。 

六、本基金孳息收入。 

七、其他有關之收入。 

第四條  本基金之資金用途如下： 

一、展演策劃、執行及蒐藏支出。 

二、推廣文化創意產業、教育活動及研究發展支出。 

三、營運管理及總務支出。 

四、人事成本及績效獎金支出。 

五、增置、擴充、改良資產支出。 

六、其他符合本自治條例目的之支出。 

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辦理本基金業務，必要時得聘僱工作人員；其組成架

構、人員薪資及績效獎金等有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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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制定「高雄市愛河水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27 日 

第 38 次會議 

修正通過。附帶建議：觀光局對第四條之垂釣範圍開放可

能性為妥善規劃。

102.5.3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046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制定「高雄市愛河水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制定理由： 

近年來愛河整治益見成效，已展現愛河水域及其沿岸之生態、親水、

遊憩、景觀、觀光等功能，尤其是愛河下游已發展成具有高雄水岸城

市意象之代表，如能再加強管理維護愛河水域之景觀與環境品質將有

助於發展愛河之觀光功能。因此，為加強管理維護並提昇愛河水域之

景觀與環境品質、發展愛河觀光功能，爰制定「高雄市愛河水域管理

自治條例」（草案）。 

二、制定重點： 

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 

愛河水域之定義及其範圍由主管機關劃定。 

愛河水域主管機關及各事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暨權責分工。 

水域範圍內非經公告許可，不得從事垂釣或水域遊憩活動。 

主管機關得劃定並公告一定水域範圍，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水域遊憩活

動。 

愛河水域範圍內非經許可，船舶或浮具不得進入、通行、停泊或經營

客船營運。 

水域範圍內碼頭及停泊設施，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需要設置、

管理、維護。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成立專責巡守隊，並訂定組織及運作規則。 

愛河水域範圍內禁止之行為，及例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之例

外。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採取或堆置土石者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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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經營客船營運者之處罰。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設置或經營攤販者之處罰。 

未經公告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者之處罰。 

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進入、通行、停泊愛河水域者之處罰。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者之處罰。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飼養、放生動物或種植農作物者之處罰。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設置工作物或其他設施者之處罰。 

於愛河水域範圍內隨地便溺或其他一般廢棄物者之處罰。 

未經公告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從事垂釣活動者之處罰。 

三、檢附「高雄市愛河水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及草案表各 1 份。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項規定報經行政院核定後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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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愛河水域管理自治條例草案總說明 

本市愛河水域源自於高雄市仁武區八卦寮附近，流經高雄市左營、三

民、鼓山、鹽埕、前金、苓雅等區之後，流入高雄港，昔日的主河道約為

今日的兩倍寬，於日治時期因都市開發而逐漸縮減，今長約十二公里，全

段河道最寬一百二十四公尺，上游僅約十公尺，河口深約三公尺，目前支

流有六條，為榮民總醫院附近的七番埤，文藻外語學院後方的檨仔林埤，

明誠路鼎新公園南側，左營地區鼎新橋的葫盧尾圳，三民一號公園的寶珠

溝，七賢國中附近的幸福川，現有部份河道已被加蓋闢建成公園綠地或道

路使用。 

近年來愛河整治益見成效，已展現愛河水域及其沿岸之生態、親水、

遊憩、景觀、觀光等功能，尤其是愛河下游已發展成具有高雄水岸城市意

象之代表，如能再加強管理維護愛河水域之景觀與環境品質將有助於發展

愛河之觀光功能。 

現行本府就愛河管理之自治法規有高雄市愛河景觀管理維護要點、高

雄市愛河區域光環境及夜間燈景照明補助實施方案，惟其內容僅規範本府

所屬各單位權責及照明補助事宜，尚未能充分涵蓋提高水域景觀與環境品

質之其它重要事項，而本水域現況有許多私有之漁船、小型船舶、漁筏或

各種浮具進入、通行或停泊於本水道，影響水域景觀、安全。故為加強管

理維護並提昇愛河水域之景觀與環境品質、發展愛河觀光功能，爰制定「高

雄市愛河水域管理自治條例」草案，共二十條，其制定重點如下： 

一、  本自治條例之立法目的。（第一條） 

二、  愛河水域之定義及其範圍由主管機關劃定並以本府名義公告之。（第 

      二條） 

三、  愛河水域主管機關及各事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暨權責分工。（第三 

      條） 

四、  水域範圍內非經公告許可，不得從事垂釣或水域遊憩活動，而其種 

      類、範圍、時間及行為等限制事項，由主管機關以本府名義公告之。 

     （第四條） 

五、  主管機關得劃定並公告一定水域範圍，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水域遊憩 

      活動。（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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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愛河水域範圍內非經許可，船舶或浮具不得進入、通行、停泊或經 

      營客船營運。水域範圍內船舶或浮具之通行或停泊明定準用內河航 

      行規則，以維護船舶或浮具及人員之安全。（第六條） 

七、  水域範圍內碼頭及停泊設施，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需要設置、 

      管理、維護，但設置前應先經主管機關同意，以利整體考量愛河景 

      觀及河道安全。且碼頭及相關設施由政府興建，如民間使用，依使 

      用者付費用原則得收取必要之費用。（第七條） 

八、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成立專責巡守隊，並訂定組織及運作規則。（第 

      八條） 

九、  愛河水域範圍內禁止之行為，及例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之 

      例外。（第九條） 

十、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採取或堆置土石者之處罰。（第十條） 

十一、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經營客船營運者之處罰。（第十一條） 

十二、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設置或經營攤販者之處罰。（第十二條） 

十三、未經公告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者之處罰。（第十 

      三條） 

十四、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進入、通行、停泊愛河水域者之處罰。（第十四 

      條） 

十五、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者之處罰。（第十 

      五條） 

十六、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飼養、放生動物或種植農作物者之處罰。 

     （第十六條） 

十七、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設置工作物或其他設施者之處罰。（第十 

      七條） 

十八、於愛河水域範圍內隨地便溺、隨處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棄置紙 

      屑、煙蒂、口香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者 

      之處罰。（第十八條） 

十九、未經公告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從事垂釣活動者之處罰。（第十九條） 

二十、施行日期。（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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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愛河水域管理自治條例草案 

條文 說明 

法規名稱：高雄市愛河水域管理自治

條例 

法規名稱。 

第 一 條   

為管理維護本市愛河水域之景觀

與環境品質，發展愛河觀光功能，特

制定本自治條例。 

本自治條例之立法目的。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愛河水域，指愛河

及其支流之河道與其沿岸一定範圍

之區域。 

前項愛河水域範圍，由主管機關劃

定並公告之。 

愛河水域之定義及其範圍由主管機

關劃定並以本府名義公告之。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觀

光局。 

愛河水域之管理，其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如下： 

一、主管機關：愛河水域觀光之推展

及宣導；水域遊憩活動之規劃、

管理及執行。 

二、本府海洋局：愛河水域漁業及供

漁業使用之漁船、漁筏、舢舨之

管理；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之

管理。 

三、本府交通局：愛河水域交通、客

船及非供漁業或水域遊憩活動

使用之船舶或浮具之管理。 

四、本府環境保護局：愛河水域環境

污染之稽查管制及河面廢棄物

之清除。 

五、本府水利局：愛河水域河道及防

汛設施之設置、管理及維護；河

道之清淤；抽（截）水站之定期

維護及檢修；水質之管理及維護

愛河水域主管機關及各事務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暨權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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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本府工務局：愛河水域沿岸都市

計畫公園與綠地之清潔、管理及

維護；違規樹立廣告物之取締。

七、本府警察局：愛河水域治安之維

護；道路交通秩序之管理取締。

八、本府農業局：愛河水域農業及動

物之管理。 

前項未規定者，依水域管理事務之

性質，由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

別辦理。 

第 四 條  

愛河水域，非經公告許可，不得從

事垂釣或水域遊憩活動。 

前項垂釣或水域遊憩活動之種類

、範圍、時間及行為等限制事項，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水域遊憩活動兼具有親水、遊憩

、觀光功能，現行水域遊憩活動

管理辦法第三條所例示之水上

活動種類為游泳、衝浪、潛水、

操作乘騎風浪板、滑水板、拖曳

傘、獨木舟、泛舟艇、香蕉船等

器具之活動，分別就水上摩托車

、潛水活動、獨木舟活動、泛舟

活動分別加以規範其行為。 

二、惟愛河水域水道各段水文不同，

非全可適宜從事垂釣或水上遊

憩活動，為兼顧遊憩安全，明定

水域範圍內非經公告許可，不得

從事垂釣或水域遊憩活動，而其

種類、範圍、時間及行為等限制

事項，由主管機關以本府名義公

告之。 

第 五 條   

主管機關得視愛河水域環境及資

源條件之狀況，劃定並公告一定範圍

，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水域遊憩活動。

主管機關得劃定並公告一定水域範

圍，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水域遊憩活動

。 

第 六 條   

船舶或浮具，非經本府交通局許可

，不得進入、通行、停泊愛河水域，

或於愛河水域經營客船營運。 

愛河水域內船舶或浮具之通行或

一、愛河水域水道現況除有經許可之

愛之船、鴨子船行駛外，另有許

多私有之漁船、小型船舶、漁筏

或各種浮具進入、通行或停泊，

影響水域景觀、安全，為落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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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準用內河航行規則。 理效能，明定水域範圍內非經許

可，船舶或浮具不得進入、通行

、停泊或經營客船營運。 

二、水域範圍內船舶或浮具之通行或

停泊明定準用內河航行規則，以

維護船舶或浮具及人員之安全。 

第 七 條   

愛河水域之碼頭及停泊設施，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需要設置、管理

及維護；其於設置前並應經主管機關

同意。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使用前

項碼頭或停泊設施之船舶或浮具，得

收取必要費用；其收費辦法，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水域範圍內碼頭及停泊設施，由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需要

設置、管理、維護，但設置前應

先經主管機關同意，以利整體考

量愛河景觀及河道安全。 

二、碼頭及相關設施由政府興建，如

民間使用，依使用者付費用原則

得收取必要之費用。 

第 八 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成立專責

巡守隊，執行愛河水域景觀環境之巡

視、維護與違規行為之勸導及舉發等

事項。 

前項巡守隊之組織及運作，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成立專責巡

守隊，並訂定組織及運作規則。 

第 九 條   

愛河水域，不得有下列行為。但第

二款至第六款情形，為本府所屬各機

關執行業務所需者，不在此限： 

一、隨地便溺、隨處吐痰、檳榔汁、

檳榔渣，棄置紙屑、煙蒂、口香

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

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 

三、飼養、放生動物或種植農作物。

四、設置工作物或其他設施。 

五、採取或堆置土石。 

六、設置或經營攤販。 

愛河水域範圍內禁止之行為，及例外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之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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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於愛河水域採取或堆置土石者，由

本府水利局處行為人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回

復原狀或移除；屆期未回復原狀或移

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本府水

利局得逕行回復原狀或移除。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採取或

堆置土石者之處罰。 

第 十一 條   

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

經營客船營運者，由本府交通局處所

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幣五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營

運；未立即停止營運者，得連續處罰

。 

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經

營客船營運者之處罰。 

第 十二 條   

於愛河水域設置或經營攤販者，處

行為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限期離去及移除攤棚

或攤架；屆期未離去或移除者，得連

續處罰；必要時，得逕行移除其攤棚

或攤架。 

前項情形，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或

綠地範圍者，由本府工務局處罰之；

其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及綠地範圍

外者，由本府警察局處罰之。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設置或

經營攤販者之處罰。 

第 十三 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有關水域遊憩

活動之種類、範圍、時間及行為等限

制事項之公告者，由主管機關處行為

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未經公告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從

事水域遊憩活動者之處罰。 

第 十四 條   

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進入、通行、

停泊於愛河水域者，由本府交通局處

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

離去或禁止其通行或停泊；屆期未離

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進入、通行、停

泊愛河水域者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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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或仍為通行或停泊者，得連續處罰

；必要時，本府交通局得逕行移置其

船舶或浮具至適當處所。 

第 十五 條   

於愛河水域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

物者，由本府海洋局處行為人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

停止採捕或限期清理；未立即停止或

屆期未清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

，本府海洋局得逕行驅離或清理。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採捕或

養殖水產動植物者之處罰。 

第 十六 條   

於愛河水域飼養、放生動物或種植

農作物者，由本府農業局處行為人新

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移置或拆除；屆期未移置或

拆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本府

農業局得逕行移置或拆除。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飼養、放

生動物或種植農作物者之處罰。 

第 十七 條   

於愛河水域設置工作物或其他設

施者，處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

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拆除；屆期未拆除者，得連

續處罰；必要時，得逕行拆除。 

前項情形，在河道範圍者，由本府

水利局處罰之；其在沿岸都市計畫公

園或綠地範圍者，由本府工務局處罰

之。 

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設置工

作物或其他設施者之處罰。 

第 十八 條   

於愛河水域隨地便溺、隨處吐痰、

檳榔汁、檳榔渣，棄置紙屑、煙蒂、

口香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

其他一般廢棄物者，處新臺幣一千二

百元以上六千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

限期清除或處理；屆期未清除或處理

者，得連續處罰。 

前項情形，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或

綠地範圍者，由本府工務局處罰之；

於愛河水域範圍內隨地便溺、隨處吐

痰、檳榔汁、檳榔渣，棄置紙屑、煙

蒂、口香糖、瓜果或其皮、核、汁、

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者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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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及綠地範圍

外者，由本府環境保護局處罰之；其

在河道範圍者，由本府水利局處罰之

。 

第 十九 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有關垂釣活動

之種類、範圍、時間及行為等限制事

項之公告者，由主管機關處行為人新

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未經公告許可於愛河水域範圍內從

事垂釣活動者之處罰。 

第 二十 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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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愛河水域管理自治條例草案 

第  一    條  為管理維護本市愛河水域之景觀與環境品質，發展愛河觀 
              光功能，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愛河水域，指愛河及其支流之河道與其沿 
              岸一定範圍之區域。 

        前項愛河水域範圍，由主管機關劃定並公告之。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觀光局。 

        愛河水域之管理，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下： 
              一、主管機關：愛河水域觀光之推展及宣導；水域遊憩活 

                  動之規劃、管理及執行。 
              二、本府海洋局：愛河水域漁業及供漁業使用之漁船、漁 
                  筏、舢舨之管理；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之管理。 
              三、本府交通局：愛河水域交通、客船及非供漁業或水域 
                  遊憩活動使用之船舶或浮具之管理。 
              四、本府環境保護局：愛河水域環境污染之稽查管制及河 

                  面廢棄物之清除。 
              五、本府水利局：愛河水域河道及防汛設施之設置、管理 
                  及維護；河道之清淤；抽（截）水站之定期維護及檢 
                  修；水質之管理及維護。 
              六、本府工務局：愛河水域沿岸都市計畫公園與綠地之清 
                  潔、管理及維護；違規樹立廣告物之取締。 

              七、本府警察局：愛河水域治安之維護；道路交通秩序之 
                  管理取締。 
              八、本府農業局：愛河水域農業及動物之管理。 
              前項未規定者，依水域管理事務之性質，由本府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分別辦理。 
第  四    條  愛河水域，非經公告許可，不得從事垂釣或水域遊憩活動 

              。 
              前項垂釣或水域遊憩活動之種類、範圍、時間及行為等限 
              制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五    條  主管機關得視愛河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狀況，劃定並公 
              告一定範圍，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水域遊憩活動。 
第  六    條  船舶或浮具，非經本府交通局許可，不得進入、通行、停 

              泊愛河水域，或於愛河水域經營客船營運。 
              愛河水域內船舶或浮具之通行或停泊，準用內河航行規則。 
第  七    條  愛河水域之碼頭及停泊設施，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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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設置、管理及維護；其於設置前並應經主管機關同意。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使用前項碼頭或停泊設施之船舶 

              或浮具，得收取必要費用；其收費辦法，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第  八    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成立專責巡守隊，執行愛河水域景 

              觀環境之巡視、維護與違規行為之勸導及舉發等事項。 

              前項巡守隊之組織及運作，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九    條  愛河水域，不得有下列行為。但第二款至第六款情形，為 本 

              府所屬各機關執行業務所需者，不在此限： 

             一、隨地便溺、隨處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棄置紙屑、 

                 煙蒂、口香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 

                 廢棄物。 

             二、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 

             三、飼養、放生動物或種植農作物。 

             四、設置工作物或其他設施。 

             五、採取或堆置土石。 

               六、設置或經營攤販。 

第  十    條  於愛河水域採取或堆置土石者，由本府水利局處行為人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回復原狀或 

              移除；屆期未回復原狀或移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 

本府水利局得逕行回復原狀或移除。 

第  十一  條  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經營客船營運者，由本府 

交通局處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營運；未立即停止營運者，得連 

續處罰。 

第  十二  條  於愛河水域設置或經營攤販者，處行為人新臺幣三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離去及移除攤棚或攤架； 

屆期未離去或移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得逕行移除 

其攤棚或攤架。 

              前項情形，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或綠地範圍者，由本府工 

務局處罰之；其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及綠地範圍外者，由 

本府警察局處罰之。 

第  十三  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有關水域遊憩活動之種類、範圍、時間 

及行為等限制事項之公告者，由主管機關處行為人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第  十四  條  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進入、通行、停泊於愛河水域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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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交通局處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離去或禁止其通行或停泊； 
屆期未離去或仍為通行或停泊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 
本府交通局得逕行移置其船舶或浮具至適當處所。 

第  十五  條  於愛河水域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者，由本府海洋局處行 
為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採捕 
或限期清理；未立即停止或屆期未清理者，得連續處罰； 
必要時，本府海洋局得逕行驅離或清理。 

第  十六  條  於愛河水域飼養、放生動物或種植農作物者，由本府農業 
局處行為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移置或拆除；屆期未移置或拆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 
時，本府農業局得逕行移置或拆除。 

第  十七  條  於愛河水域設置工作物或其他設施者，處所有人、使用人 
或管理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 
拆除；屆期未拆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得逕行拆除 
。 

              前項情形，在河道範圍者，由本府水利局處罰之；其在沿 
岸都市計畫公園或綠地範圍者，由本府工務局處罰之。 

第  十八  條  於愛河水域隨地便溺、隨處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棄置 
紙屑、煙蒂、口香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 
般廢棄物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六千元以下罰鍰， 
並得命其限期清除或處理；屆期未清除或處理者，得連續 

處罰。 
              前項情形，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或綠地範圍者，由本府工 

務局處罰之；其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及綠地範圍外者，由 
本府環境保護局處罰之；其在河道範圍者，由本府水利局 
處罰之。 

第  十九  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有關垂釣活動之種類、範圍、時間及行 
為等限制事項之公告者，由主管機關處行為人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罰鍰。 

第  二十  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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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愛河水域管理自治條例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27 日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 

第 38 次會議三讀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管理維護本市愛河水域之景觀與環境品質，發展愛河觀

光功能，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愛河水域，指愛河及其支流之河道與其沿

岸一定範圍之區域。 

前項愛河水域範圍，由主管機關劃定並公告之。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觀光局。 

愛河水域之管理，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下： 

一、主管機關：愛河水域觀光之推展及宣導；水域遊憩活動之

規劃、管理及執行。 

二、本府海洋局：愛河水域漁業及供漁業使用之漁船、漁筏、

舢舨之管理；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之管理。 

三、本府交通局：愛河水域交通、客船及非供漁業或水域遊憩

活動使用之船舶或浮具之管理。 

四、本府環境保護局：愛河水域環境污染之稽查管制及河面廢

棄物之清除。 

五、本府水利局：愛河水域河道及防汛設施之設置、管理及維

護；河道之清淤；抽（截）水站之定期維護及檢修；水質

之管理及維護。 

六、本府工務局：愛河水域沿岸都市計畫公園與綠地之清潔、

管理及維護；違規樹立廣告物之取締。 

七、本府警察局：愛河水域治安之維護；道路交通秩序之管理

取締。 

八、本府農業局：愛河水域農業及動物之管理。 

九、本府消防局：愛河水域災害搶救之事項及人員訓練。 

前項未規定者，依水域管理事務之性質，由本府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分別辦理。 

第四條  愛河水域，非經公告許可，不得從事垂釣或水域遊憩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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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垂釣或水域遊憩活動之種類、範圍、時間及行為等限

制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五條  主管機關得視愛河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狀況，劃定並公

告一定範圍，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水域遊憩活動。 

第六條  船舶或浮具，非經本府交通局許可，不得進入、通行、停

泊愛河水域，或於愛河水域經營客船營運。 

愛河水域內船舶或浮具之通行或停泊，準用內河航行規則 

。 

第七條  愛河水域之碼頭及停泊設施，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需

要設置、管理及維護；其於設置前並應經主管機關同意。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使用前項碼頭或停泊設施之船

舶或浮具，得收取必要費用；其收費辦法，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第八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成立專責巡守隊，執行愛河水域景

觀環境之巡視、維護與違規行為之勸導及舉發等事項。 

前項巡守隊之組織及運作，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愛河水域，不得有下列行為。但第二款至第六款情形，為

本府所屬各機關執行業務所需者，不在此限： 

一、隨地便溺、隨處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棄置紙屑、煙蒂

、口香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 

三、飼養、放生動物或種植農作物。 

四、設置工作物或其他設施。 

五、採取或堆置土石。 

六、設置或經營攤販。 

第十條  於愛河水域採取或堆置土石者，由本府水利局處行為人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回復原狀或移

除；屆期未回復原狀或移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本府水

利局得逕行回復原狀或移除。 

第十一條  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於愛河水域經營客船營運者，由本

府交通局處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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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營運；未立即停止營運者，得連續

處罰。 

第十二條  於愛河水域設置或經營攤販者，處行為人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離去及移除攤棚或攤架；

屆期未離去或移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得逕行移除其攤

棚或攤架。 

前項情形，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或綠地範圍者，由本府

工務局處罰之；其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及綠地範圍外者，由

本府警察局處罰之。 

第十三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有關水域遊憩活動之種類、範圍、時

間及行為等限制事項之公告者，由主管機關處行為人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第十四條  船舶或浮具未經許可進入、通行、停泊於愛河水域者，

由本府交通局處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離去或禁止其通行或停泊；屆

期未離去或仍為通行或停泊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本府

交通局得逕行移置其船舶或浮具至適當處所，其費用並得追

償之。 

第十五條  於愛河水域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者，由本府海洋局處

行為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採捕

或限期清理；未立即停止或屆期未清理者，得連續處罰；必

要時，本府海洋局得逕行驅離或清理。 

第十六條  於愛河水域飼養、放生動物或種植農作物者，由本府農

業局處行為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移置或拆除；屆期未移置或拆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 

，本府農業局得逕行移置或拆除。 

第十七條  於愛河水域設置工作物或其他設施者，處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理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

拆除；屆期未拆除者，得連續處罰；必要時，得逕行拆除。 

前項情形，在河道範圍者，由本府水利局處罰之；其在

沿岸都市計畫公園或綠地範圍者，由本府工務局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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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於愛河水域隨地便溺、隨處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棄置

紙屑、煙蒂、口香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

廢棄物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六千元以下罰鍰，並得

命其限期清除或處理；屆期未清除或處理者，得連續處罰。 

前項情形，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或綠地範圍者，由本府

工務局處罰之；其在沿岸都市計畫公園及綠地範圍外者，由

本府環境保護局處罰之；其在河道範圍者，由本府水利局處

罰之。 

第十九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有關垂釣活動之種類、範圍、時間及

行為等限制事項之公告者，由主管機關處行為人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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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修正「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

條例部分條文」草案。 

照案通過。

102 年 6 月 4 日 

第 44 次會議 

修正通過。 

102.6.5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078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修正「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草案）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修正理由： 

依據行政院核定「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為將捷運建設

計畫之自償性財務規劃納入本基金運作，以及配合高雄市區鐵路地下

化延伸鳳山計畫將自償性經費納入支應範疇，爰修正本自治條例部分

條文。 

二、制定重點： 

將捷運建設計畫自償性財務規劃及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

計畫之自償性經費納入本基金運作。（修正條文第一條） 

基金來源納入建設計畫沿線地區租稅增額、增額容積等自償性財源

收入。（修正條文第三條）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之自償性經費列入用途，並增列

財源規劃有關支出。（修正條文第四條） 

修正基金管理會副召集人為由主管機關首長兼任。（修正條文第五

條） 

三、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本府 102 年 3 月 12 日第 110 次市政

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 1 份。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公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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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

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一、依據行政院核定「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為將捷

運建設計畫之自償性財務規劃納入本基金運作，以及配合高

雄市區鐵路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將自償性經費納入支應範

疇，爰修正本自治條例部分條文。 

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將捷運建設計畫自償性財務規劃及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延

伸鳳山計畫之自償性經費納入本基金運作。（修正條文第一

條） 

(二)基金來源納入建設計畫沿線地區租稅增額、增額容積等自償

性財源收入。（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之自償性經費列入用

途，並增列財源規劃有關支出。（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修正基金管理會副召集人為由主管機關首長兼任。（修正條

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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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為辦理本市大眾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捷運

建設計畫自償性財務規

劃及高雄市區鐵路地下

化延伸鳳山計畫之自償

性經費業務，設置高雄市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

，並為規範本基金之收支

、管理及運用，特制定本

自治條例。 

第一條 為辦理本市大眾

捷 運 系 統 土 地 開 發 業

務，依大眾捷運法第七條

之一規定，設置高雄市大

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

金(以下簡稱本基金)，並

為規範本基金之收支、管

理及運用，特制定本自治

條例。 

依行政院所核定「跨域加值

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

捷運建設計畫須將自償性

經費納入財務規劃，另為配

合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延

伸鳳山計畫需要，將其自償

性經費納入本基金運作，爰

予修正本條文字。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

下： 

一、因投資、開發或經營

不動產之收益。 

二、本府循預算程序所投

資之財產、勞務、款

項。 

三、本基金利息收入。 

四、金融機構融資之收入

。 

五、權利金收入。 

六、租稅增額及增額容積

等自償性財源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

下： 

一、因投資、開發或經營

不動產之收益。 

二、本府循預算程序所投

資之財產、勞務、款

項。 

三、本基金利息收入。 

四、金融機構融資之收入

。 

五、權利金收入。 

六、其他有關收入。 

一、依據行政院核定「跨域

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

劃方案」及交通部函頒

「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申 請 與 審 查 作 業 要

點」，後續捷運建設計

畫均需將租稅增額、增

額容積等效益納入財

務評估，爰予增訂第六

款，將其明訂列入基金

來源。 

二、原第六款配合移列為第

七款。 

第四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 第四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 一、考量捷運建設實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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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辦理土地開發業務有

關土地及建物之相

關投資。 

二、辦理土地開發業務有

關規劃、設計、施工

及其他相關費用。 

三、土地開發取得公有不

動產之經營管理費

用。 

四、償還金融機構融資之

本息。 

五、支付捷運建設相關支

出。 

六、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

延伸鳳山計畫之自

償性經費款項。 

七、其他與推動土地開發

及財源規劃業務有

關之支出。 

下： 

一、辦理土地開發業務有

關土地及建物之相

關投資。 

二、辦理土地開發業務有

關規劃、設計、施工

及其他相關費用。 

三、土地開發取得公有不

動產之經營管理費

用。 

四、償還金融機構融資之

本息。 

五、支付捷運工程建設款

項。 

六、其他與推動土地開發

業務有關之支出。 

作，修正第五款文字。 

二、將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

延伸鳳山計畫之自償

性經費列入用途，爰予

增訂第六款。 

三、原第六款配合移列為第

七款；另基於籌措自償

性財源需要，增列財源

規劃有關支出。 

第五條 本基金得設高雄

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基金管理會（以下簡稱管

理會）。管理會置委員十一

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

召集人，由市長兼任；一

人為副召集人，由主管機

關首長兼任；其他委員由

本府就有關機關代表及學

者專家聘（派）兼之。 

管理會委員任期二

年，期滿得續聘（派）兼

第五條 本基金得設高雄

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基金管理會（以下簡稱

管理會）。管理會置委員

十一人至十五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

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

本府捷運工程局局長兼

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有

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

聘（派）兼之。管理會委

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

原條文第一項分列為第一

項及第二項，原第二項移列

為第三項，副召集人修正為

由主管機關首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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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

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第一項委員中，學者

專家人數不得少於五人

。管理會之運作規定，由

主管機關另定之。 

（派）兼之。任期內出缺

時，得補聘（派）兼至原

任期屆滿之日止。 

前項委員中學者、專

家合計不得少於五人。管

理會之運作規定，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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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 

自治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一條    為辦理本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捷運建設計畫自

償性財務規劃及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之自償

性經費業務，設置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以下

簡稱本基金)，並為規範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特制

定本自治條例。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出售(租)因土地開發所取得之不動產及經營管理之部

分收入。 

二、辦理土地開發業務所取得之收益或權利金。 

三、本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本基金利息收入。 

五、金融機構融資之收入。 

六、租稅增額及增額容積等自償性財源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第四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辦理土地開發業務有關土地及建物之相關投資。 

二、辦理土地開發業務有關規劃、設計、施工及其他相關

費用。 

三、土地開發取得公有不動產之經營管理費用。 

四、償還金融機構融資之本息。 

五、支付捷運建設相關支出。 

六、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之自償性經費款

項。 

七、其他與推動土地開發及財源規劃業務有關之支出。 

第五條    本基金得設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管理會

（以下簡稱管理會）。管理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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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主管機關

首長兼任；其他委員由本府就有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聘

（派）兼之。 

管理會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

內出缺時，得補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一項委員中，學者專家人數不得少於五人。管理會

之運作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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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制定「高雄市住宅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 

照案通過。

102 年 5 月 15 日 

第 30 次會議 

照案通過。 

102.5.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002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制定「高雄市住宅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敬請審

議。 

說 明：住宅法（以下簡稱本法）於 100 年 12 月 30 日公布制定，並自公布一

年後施行。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健全住宅市場、辦

理住宅補貼、興辦社會住宅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得設置住宅基金」，

為規範該基金之收支、管理及運用，爰制定「高雄市住宅基金收支管

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辦 法：審議通過發布後，報內政部轉行政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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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住宅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草案）總說明 

為健全住宅市場，提升居住品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

住宅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中央於 100 年 12 月 30 日公布制定

住宅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年後施行，並即將廢止國民住宅條例

及相關法令。 
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健全住宅市場、辦理住

宅補貼、興辦社會住宅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得設置住宅基金」，

爰制定「高雄市住宅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例)，鑑於高雄市原已設置國宅基金，依本法第七條立法說

明，逕行轉型為住宅基金，並依據地方制度法第十八條之規定，

將前揭本法規定項目併同納入本自治條例內。 
有關財源籌措部分，健全住宅市場之住宅資訊、租屋服務平

台等事項係由中央補助辦理；住宅補貼係包含內政部住宅補貼、

青年安心成家專案，提供市民於本市租屋及購屋、房屋修繕貸款

利息之補貼，所需經費由中央住宅基金補貼辦理；提升居住環境

品質所需經費分別由本市編列預算及中央補助辦理，上述支出均

屬補助或補貼性質，非屬付出仍可收回之項目，故未來中央若停

止補貼，本市辦理前開項目，將循預算程序，以編列公務預算方

式支應。 
有關社會住宅興辦部分，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應由政府評

估社會住宅之需求數量、區位及興辦戶數，納入住宅計畫及財務

計畫，故本法公布施行後，俟需求配合制定相關住宅法令興辦社

會住宅，為本基金之收入及支出項目之一。 
另依據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本法施行前，除身心障礙者

權益保障法、社會救助法外，政府已辦理之各類住宅補貼或尚未

完成配售之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宅，應依原依據之法令規定繼

續辦理，至終止利息補貼或完成配售為止。」，故本法施行前原以

國民住宅基金支應之相關支出，本自治條例已訂有支用項目，將

賡續辦理至原有業務結束為止。為推動各項具體作為與措施，爰

研擬本自治條例草案。 
本自治條例重點說明如下： 

 一、第一條：立法依據、目的及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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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條：主管機關。 

 三、第三條：本基金之來源。 

 四、第四條：本基金之用途。 

 五、第五條：本基金之管理及運用方式。 

 六、第六條：本基金預算編列、執行與決算等應依相關法令規 

   定辦理。 

 七、第七條：本基金之結算規定。 

 八、第八條：本自治條例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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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住宅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條文草案表 

條                             文 說                              明 

法規名稱： 

高雄市住宅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

例 

本自治條例名稱。 

第一條  為健全住宅市場、辦理住宅補

貼、興辦社會住宅及提升居住環境品

質，依住宅法第七條規定，設置高雄市

住宅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並為規範

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特制定本

自治條例。 

一、本自治條例之立法依據、目的及適

用規定。 

二、依據住宅法第七條之立法說明：「鑒

於住宅業務繁多，包含健全住宅市

場、住宅補貼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等，所需經費龐大，單計貸款利息

補貼即長達二十年。為免住宅業務

經費遭受財務運用之排擠及推動

期間經費中斷之虞，爰明訂各級主

管機關得設置住宅基金，使住宅業

務具有穩定財源因應；基金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則依預算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另定之。…現行高雄市

已有國民住宅基金，未來可逕行轉

型為住宅基金。」 

三、配合國民住宅條例即將廢止及依據

本法第七條規定，規劃由原設置之

國民住宅基金轉型，除依同法第四

十九條第一項賡續辦理國民住宅

原有業務至結束為止，並用予支應

本法規定之相關支出，並依預算法

第九十六條第二項準用第二十一

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基金為特種基金，以本府都市

發展局為主管機關。 

本基金性質、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中央政府補助之款項。 

二、依預算程序撥入之款項。 

三、本基金及原國民住宅基金所管理

之公有土地開發處分之收入。 

一、為續辦原國宅業務，並配合本府及

中央各項住宅相關業務，爰制定本

基金之來源。 

二、第四款係指依原國民住宅條例施行

細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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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用原國民住宅基金興建之國民

住宅、商業及服務設施與其他建

築物之出售價款及租金收入。 

五、社會住宅及其附屬服務設施或其

他附屬建築物之租賃收入。 

六、社會住宅優惠及獎勵結算金額收

入。 

七、孳息收入。 

八、國民住宅貸款之本息及違約金收

入。 

九、金融機構及其他基金融資之款

項。 

十、其他收入。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國民住宅出售

價款及租金收入；同條第一項第四

款之國宅社區標售(租)商業、服務

設施及其他建築物之盈餘價款。 

三、第六款係指依住宅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民間興辦社會住宅興辦人變更

原建物登記核定使用目的時，應將

依住宅法取得之優惠及獎勵金額結

算報本市主管機關核定，並向主管

機關設置之住宅基金繳交全數結算

金額。 

 

第四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辦理本市住宅及居住規劃研究所

需相關支出。 

二、興辦社會住宅及其附屬服務設施

或其他建築物所需之支出。 

三、營運、管理及維護社會住宅及其

附屬服務設施所需支出。 

四、民間興辦社會住宅相關費用之補

助。 

五、償還金融機構及其他基金融資本

息之支出。 

六、經核定貼補銀行融資之差額利息

及銀行承辦本市國民住宅貸款業

務手續費之支出。 

七、管理本基金所需費用支出。 

八、其他與本基金業務有關支出。 

 

一、本基金之用途。 

二、第一款係指依住宅法第三十九條規

定，為辦理本市定期蒐集、分析住

宅供給、需求、用地、金融、市場、

交易價格及其他相關資訊，並定期

公布住宅與不動產統計數據及指

數等資訊，進行規劃研究所需相關

支出。 

三、第二款係指依住宅法第二十二條規

定，由主管機關取得社會住宅之支

出。 

四、第三款係指依住宅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主管機關興辦之社會住宅得自

行或委託經營管理之相關支出。 

五、第四款係指依住宅法第十八條規

定，主管機關得補貼民間興辦社會

住宅貸款利息、部分建設費用或營

運管理費用之支出。 

六、第六款係依據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

項有關規定，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

住宅，應依原依據之法令規定繼續

辦理，至終止利息補貼或完成配售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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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八款包含承接原國民住宅基金業

務相關支出。 

第五條  本基金應於市庫代理銀行或其

他經市庫主管機關同意之金融機構設

立專戶存支，並得提撥定期存款或購買

政府債劵。 

本基金之管理及運用方式。 

第六條  本基金有關預算之編製及執

行、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理，依

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本基金預算編列、執行與決算等應依相

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基金結束時應辦理結算，其餘

存權益應循預算程序解繳市庫。 

基金結束時處理之依據。 

第八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本自治條例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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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住宅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條文草案 

第一條    為健全住宅市場、辦理住宅補貼、興辦社會住宅及提升居住環  

      境品質，依住宅法第七條規定，設置高雄市住宅基金(以下簡稱本基  

      金)，並為規範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基金為特種基金，以本府都市發展局為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 中央政府補助之款項。 

二、 依預算程序撥入之款項。 

三、 本基金及原國民住宅基金所管理之公有土地開發處分之收入。 

四、 運用原國民住宅基金興建之國民住宅、商業及服務設施與其他

建築物之出售價款及租金收入。 

五、 社會住宅及其附屬服務設施或其他附屬建築物之租賃收入。 

六、 社會住宅優惠及獎勵結算金額收入。 

七、 孳息收入。 

八、 國民住宅貸款之本息及違約金收入。 

九、 金融機構及其他基金融資之款項。 

十、 其他收入。 

第四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 辦理本市住宅及居住規劃研究所需相關支出。 

二、 興辦社會住宅及其附屬服務設施或其他建築物所需之支出。 

三、 營運、管理及維護社會住宅及其附屬服務設施所需支出。 

四、 民間興辦社會住宅相關費用之補助。 

五、 償還金融機構及其他基金融資本息之支出。 

六、 經核定貼補銀行融資之差額利息及銀行承辦本市國民住宅貸款  

   業務手續費之支出。 

七、 管理本基金所需費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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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與本基金業務有關支出。 

第五條    本基金應於市庫代理銀行或其他經市庫主管機關同意之金融機  

      構設立專戶存支，並得提撥定期存款或購買政府債劵。 

第六條    本基金有關預算之編製及執行、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 

      理，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基金結束時應辦理結算，其餘存權益應循預算程序解繳市庫。 

第八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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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住宅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15 日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 

第 30 次會議三讀制定通過 

第一條  為健全住宅市場、辦理住宅補貼、興辦社會住宅及提升

居住環境品質，依住宅法第七條規定，設置高雄市住宅基金

(以下簡稱本基金)，並為規範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

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基金為特種基金，以本府都市發展局為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中央政府補助之款項。 

二、依預算程序撥入之款項。 

三、本基金及原國民住宅基金所管理之公有土地開發處分之

收入。 

四、運用原國民住宅基金興建之國民住宅、商業及服務設施

與其他建築物之出售價款及租金收入。 

五、社會住宅及其附屬服務設施或其他附屬建築物之租賃收

入。 

六、社會住宅優惠及獎勵結算金額收入。 

七、孳息收入。 

八、國民住宅貸款之本息及違約金收入。 

九、金融機構及其他基金融資之款項。 

十、其他收入。 

第四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辦理本市住宅及居住規劃研究所需相關支出。 

二、興辦社會住宅及其附屬服務設施或其他建築物所需之支出。 

三、營運、管理及維護社會住宅及其附屬服務設施所需支出。 

四、民間興辦社會住宅相關費用之補助。 

五、償還金融機構及其他基金融資本息之支出。 

六、經核定貼補銀行融資之差額利息及銀行承辦本市國民住

宅貸款業務手續費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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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理本基金所需費用支出。 

八、其他與本基金業務有關支出。 

第五條  本基金應於市庫代理銀行或其他經市庫主管機關同意之

金融機構設立專戶存支，並得提撥定期存款或購買政府債劵。 

第六條  本基金有關預算之編製及執行、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

之處理，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基金結束時應辦理結算，其餘存權益應循預算程序解

繳市庫。 

第八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高 雄 市 議 會 

第 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  

              

議 事 錄 (5-1) 
編 者 高  雄 市 議  會 
承印者 上校基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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